
 

I. 名称 

1. 本会的名称为「瑞士巴塞尔华人基督教会」，以下简称「教会」。 

2. 本會的德文譯名為  " CHINESISCHE CHRISTLICHE GEMEINDE BASEL "。 

 

II. 組織  

1. 本会是一不属任何宗派，乃是非政治，非牟利的组织。 

2. 本会的前身名为「巴塞尔华人基督徒团契」于一九八三年五月成立。主日祟拜及查經聚會於

瑞士教會「Freie Missionsgemeinde  Basel」舉行，但本會的一切事務與該會無關。 

3. 本会以会友为主，会友大会为最高之决策权。本会同工会为常务执行小组，向会友大 

会负责。 

 

III. 宗旨  

1. 主要是向本地侨胞及其他朋友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 

2. 鼓励及扶助基督徒建立良好的信仰根基，叫他们在真道上长大成人，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

称，促进教会内肢体共同合作各尽其职事奉主。 

3. 尽量和本地的福音派教会及基督教团体合作，促进福音广传。 

 

IV. 信仰根基  

根据圣经中所有的教训，包括下列各点：- 

1. 神乃全能之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 

2. 耶稣基督为童贞女所生，具有神人二性。 

3.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全然可靠，是信徒信仰生活和行为的最高权威。 

4. 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。 

5. 人乃被造，但自从始祖犯罪堕落后，罪与罪咎存在人性中，置人于神的震怒下，被神定罪。 

6. 只有借着道成肉身之真神儿子耶稣基督，背负人类罪担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舍命为赎祭，我

们才能得蒙救赎，免去所有罪咎，免受罪刑，脱离罪的权势。 

7. 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。 

8. 圣灵必须在罪人身上个别动工，使他悔改转向神，重生得救；信靠耶稣基督，基督的死才能

在他身上生效。 

9. 圣灵居住在信徒心里，在其中运行工作，并随衪自己的旨意，将神属灵的恩赐给神的子民，

使神的教会得着造就。 

10. 耶稣基督必定再来，审判活人，死人。 


